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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财经大学 2019学年本科新生缴费须知 

 
一、缴费方式 

2019 学年新生通过银联在线支付等自助方式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
费及住宿费等。 
为方便新生零费用缴纳学费、住宿费，学校委托银行为学生代办了一

张中国银行缴费银行卡，该借记卡为中国银行“长城校园卡”，无工本费，
终身免年费，免短信服务费，在全国范围内中行存取款减免手续费，每月
跨行前两笔免费，存款有息。 

二、缴费标准 

1. 学费标准 
（1）普通类缴费标准学分制下的学费由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两部分

组成。学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内正常完成规定的应修总学分应缴
纳的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之和 , 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不
含辅修、重修等学分学费）。 
学校根据专业教学计划，确定每个专业的应修总学分和每门课程的学

分，并按规定的专业学年收费标准，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 
学分制学费总额 = 专业学费标准 × 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 学

分学费标准 × 应修总学分专业学费标准 =（学分制学费总额 - 学分学
费标准 × 应修总学分）÷ 基本学习年限（四学年）各专业的具体专业
学费请登录广东财经大学收费平台查询。 
学校学分学费的标准为每学分 60 元。如学分制管理情况发生变动，

学校可根据学生在基本学习年限内正常完成规定的应修总学分应缴纳的
学分学费和专业学费之和 , 不得高于按学年制收费的学费总额的原则，
对每学分收费标准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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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专业学年学费标准 
序号 所在学院 专业名称 学年学费标准 

1 工商管理学院 物流管理 5050 
2 工商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5050 
3 工商管理学院 市场营销 5050 
4 工商管理学院 人力资源管理 5050 
5 法学院 法学 5050 
6 法学院 法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 5050 
7 会计学院 会计学 5050 
8 会计学院 财务管理 5050 
9 会计学院 审计学 5050 

10 经济学院 经济学 5050 
11 经济学院 经济统计学 5050 
12 经济学院 国际经济与贸易 5050 
13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中外联合培养项目） 5050 
14 经济学院 国际商务 5050 
15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710 
16 信息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创新实验班) 5710 
17 信息学院 软件工程 5710 
18 信息学院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5050 
19 信息学院 电子商务 5050 
20 金融学院 金融学 5050 
21 金融学院 金融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 5050 
22 金融学院 金融工程 5050 
23 金融学院 保险学 5050 
24 金融学院 投资学 5050 
25 财政税务学院 财政学 5050 
26 财政税务学院 税收学 5050 
27 财政税务学院 资产评估 5050 
28 公共管理学院 房地产开发与管理 5050 
29 公共管理学院 文化产业管理 5050 
30 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事业管理 5050 
31 公共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 5050 
32 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与社会保障 5050 
33 公共管理学院 土地资源管理 5050 
34 地理与旅游学院 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 5710 
35 地理与旅游学院 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5710 
36 地理与旅游学院 旅游管理 5050 
37 地理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5050 
38 地理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三二分段专升本） 5050 
39 地理与旅游学院 会展经济与管理 5050 
40 外国语学院 英语 5710 
41 外国语学院 日语 5710 
42 外国语学院 翻译 5710 
43 外国语学院 商务英语 5710 
44 人文与传播学院 社会工作 5050 
45 人文与传播学院 汉语言文学 5050 
46 人文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5050 
47 人文与传播学院 编辑出版学 5050 
48 人文与传播学院 应用心理学 5710 
49 人文与传播学院 广播电视编导 10000 
50 人文与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10000 
51 艺术与设计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0000 
52 艺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 10000 
53 艺术与设计学院 环境设计 10000 
54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产品设计 10000 
55 艺术与设计学院 广告学 5050 
56 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学与应用数学 5710 
57 统计与数学学院 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5710 
58 统计与数学学院 统计学 5710 
59 统计与数学学院 应用统计学 5710 
60 国际商学院 金融学 5050 
61 国际商学院 电子商务 5050 
62 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 5050 
63 国际商学院 物流管理 5050 
64 国际商学院 财务管理(中外联合培养项目) 5050 
65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酒店管理 5050 
66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数字媒体艺术 10000 
67 文化创意与旅游学院 广告学 5050 



 

 3

（2）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 
国际商务（中外联合培养项目）、金融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财

务管理（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法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说明
如下： 

◆金融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 
（一）广东财经大学的收费标准 
本项目在国内学习期间，应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和专业培训费。 
1. 每学年按学年学费标准 5,050 元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缴纳专业

学费和学分学费。专业学费按学年缴纳；每学期按在广东财经大学修读的
学分缴纳学分学费（每学分 60元）。 

2.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学年按 25,820 元 / 学年缴纳专业培训
费。 

3.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学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西澳大学的收费标准 
1. 本项目在国外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按照西澳大学官网当年公

布的收费标准收取。 
2. 以该校 2019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约 37,300 澳元 / 学年、

基本食宿费约 20,290 澳元 / 学年；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 115,180 澳元，
按 1：4.8 汇率计算，折合人民币约 56 万元。 

3. 学生如需在西澳大学修读语言课程、暑期课程或本项目教学计划
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合作机构的收费标准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收取项目管理与服

务费 20,600元/人；另收取回国保证金 20,000元/人，并在学生完成或终
止学业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是西澳大学唯一授权负责本项目管理与服

务的澳大利亚注册机构。 
② 本项目新生须在 2019年 9月 30 日前，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

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 20,600 元。 
③ 本项目学生须在获得澳大利亚签证后 5 日内，向澳中国际文化交

流协会一次性缴付回国保证金 20,000 元（该项“回国保证金”在学生完
成或终止学业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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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协会的《项目
管理与服务合同》。 
⑤ 本项目学生在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前，须申请签证，并向澳大利

亚使领馆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银行存款证明。 
◆国际商务（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 
（一）广东财经大学的收费标准 
本项目在国内学习期间，应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和专业培训费。 
1. 每学年按学年学费标准 5,050 元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缴纳专业

学费和学分学费。专业学费按学年缴纳；每学期按在广东财经大学修读的
学分缴纳学分学费（每学分 60元）。 

2.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学年按 25,820 元缴纳专业培训费，第四学年
按 5,820 元缴纳专业培训费。 

3.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学年和第四学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美国对接高校的收费标准 
1. 本项目在国外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按照北亚利桑那大学等美

国对接高校官网当年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 
2. 以北亚利桑那大学公布的 2019-2020 学年费用为例：学费约 

20,924 美元 / 学年、基本食宿费约 10,279 美元 / 学年、保险费及学杂
费约 4,309 美元 / 学年；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 71,024 美元，按 1:6.9 汇
率计算，约合人民币 49 万元左右。 

3. 学生如需在北亚利桑那大学等美国对接高校修读语言课程、暑期
课程或本项目教学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合作机构的收费标准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收取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手续费、美国非

移民签证申请费等共计人民币 24,120 元 / 人，以及美方项目管理费 
3,000 美元 / 人；另收取回国保证金人民币 50,000 元 / 人，并在学生完
成或终止学业回国返校后全额无息退回。 
【注】 
① 本项目对接“中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士项目框架内的北

亚利桑那大学等 38所美国高校，完整名单详见“中美人才培养计划”网
站 http://www.cciee121.com。 
②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是由教育部所属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注

册成立的以从事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为主业的独立法人机构，是首批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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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资格认定，可开展跨省市自费出国留学服
务业务的全国性机构之一。 
③ 本项目新生须在 2019 年 12 月 20 日前，向中教国际教育交流

中心一次性缴付“申请费、中方留学服务及手续费、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
费”等共计人民币 24,120 元。 
④ 本项目学生须在获得美方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向中教国际教育交

流中心一次性缴付“美方项目管理费”3,000 美元和“回国保证金”人民
币 50,000 元（该项“回国保证金”在学生完成或终止学业回国返校后全
额无息退回）。 
⑤ 中教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中心的《“中

美人才培养计划”1+2+1 双学位项目出国留学委托服务合同》。 
⑥ 本项目学生须在获得美国签证后，向所选择的美国对接高校预交

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 
◆财务管理（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 
（一）广东财经大学的收费标准 
本项目在国内学习期间，应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和专业培训费。 
1. 每学年按学年学费标准 5,050 元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缴纳专业

学费和学分学费。专业学费按学年缴纳；每学期按在广东财经大学修读的
学分缴纳学分学费（每学分 60 元）。 

2.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学年按 16,800 元 / 学年缴纳专业培训
费。 

3.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学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埃克塞特大学的收费标准 
1. 本项目在国外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按照埃克塞特大学官网当

年公布的收费标准收取。 
2. 以该校 2019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约 17,600 英镑 / 学年、

基本食宿费约 9,135 英镑 / 学年；两学年总费用合计约 53,470 英镑，
按 1:8.8 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 47 万元左右。 

3. 学生如需在埃克塞特大学修读语言课程、暑期课程或本项目教学
计划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合作机构的收费标准 
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按人民币 15,000 元 / 人标准收取项

目管理与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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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留学服务机构。 
② 本项目新生须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人民币 15,000 元。 
③ 广州市美誉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公司的

《项目管理与服务合同》。 
◆法学（中外联合培养项目）收费标准 
（一）广东财经大学的收费标准 
本项目在国内学习期间，应缴纳专业学费、学分学费和专业培训费。 
1. 每学年按学年学费标准 5,050 元换算成学分制收费标准缴纳专业

学费和学分学费。专业学费按学年缴纳；每学期按在广东财经大学修读的
学分缴纳学分学费（每学分 60 元）。 

2.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三学年按 18,000 元 / 学年缴纳专业
培训费。 

3. 在广东财经大学第一、二、三学年的住宿费等另计。 
（二）西澳大学的收费标准 
1. 本项目在国外学习期间，学费和住宿费按照西澳大学官网当年公

布的收费标准收取。 
2. 以该校 2019 年公布的总费用为例：学费 37,300 澳元/ 学年，基

本食宿费约 20,290 澳元 / 学年；以上费用总计约 57,590 澳元，按 1:4.8 
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 276,000 元 /学年。 

3. 学生如需在西澳大学修读语言课程、暑期课程或本项目教学计划
外课程，费用另计。 
（三）合作机构的收费标准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按 20,000 元 / 人标准收取项目管理与服务

费。 
【注】 
①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是西澳大学唯一授权负责本项目管理与服

务的澳大利亚注册机构。 
② 本项目新生须在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向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

会一次性缴付项目管理与服务费 20,000 元。 
③ 澳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的相关收退费办法，详见该协会的《项目

管理与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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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本项目学生在赴西澳大学对接学习前，须申请签证，并向澳大利
亚使领馆提供 35 万元人民币左右的银行存款证明。 

2．住宿费标准 
根据学生所住宿舍楼栋，宿舍内设备和条件，是否包含水电费，住宿

费标准从 600 元到 1,600 元不等，请同学们登陆广东财经大学收费平台
进行住宿费的自助缴费。 

3．医疗保险费标准 
根据《关于我省各类学校科研院所托幼机构代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费的通知》（粤人社发﹝2010﹞243号）、《广州市城乡居民社会医疗
保险试行办法》（穗府办﹝2014 ﹞47 号）、《广州市医疗保障局 广州
市财政局关于公布 2020年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的通知》（穗医
保发﹝2019﹞ 10 号）等有关规定，全日制学生全部列入参保范围，2020 
年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 314 元。 
我校全日制学生均应参加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注：定向类别新生

不需办理此手续）每年 9 月 1 日至 12 月 20 日为下一年度城乡居民医
保参保时间，我校统一办理参保登记和医保费代收代缴，参保缴费成功后
享受医保待遇的时间为次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一年级新生在规
定的时间内参保成功，从入学当年 9 月 1 日起享受医保待遇。 
困难学生可申请办理民政资助，申请成功可以免缴医保个人缴纳部分，

申请资助需要的证件为： 
1．广州市户籍学生 
（1）本市户籍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提供《广州市城镇居民（农村村民）

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2）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广州市城镇（农村）低收入困难家

庭证》； 
（3）孤儿提供《儿童福利证》或户籍所在地区民政部门出具证明； 
（4）城镇“三无”人员提供《广州市城镇居民（农村村民）最低生

活保障金领取证》； 
（5）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五保供养证》； 
（6）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政府供养人员提供社会福利机构出具的证

明； 
（7）持证残疾人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8）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提供《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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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因公牺牲或病故人民警察的遗属提供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 
（10）持证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成员提供《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

制度扶助证》或加注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信息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服
务证》。 

2．非广州市户籍学生 
（1）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提供原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

低保身份证明； 
（2）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原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

的低收入身份证明； 
（3）持证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 

三、缴费时间及具体缴费流程 

1.缴费时间： 
专业学费、住宿费、专业培训费、医保金缴费时间：2019年 8月 20

日 00：00起至开学第一周周三 23：59止。请同学们登陆广东财经大学收
费平台进行自助缴费。 
学分学费缴费时间：2019年秋季开学第三周周三 00：00起至第三周

周六 23：59止。请同学们登陆广东财经大学收费平台进行自助缴费。 
2．具体缴费流程： 
第一步：登陆系统 
输入网址：http://finmanage.gdufe.edu.cn:8804/index.html，进入广东财

经大学收费平台。点击右上角的登陆按钮，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陆，
用户名为学生本人身份证号，初始密码为：888888。首次登陆后请立即修
改密码并牢记。 

 
修改密码方式：点击领取及找回密码。填写相应的信息即可完成密码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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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缴费方式 
学生成功登陆系统后会显示当前的欠费情况，可单笔交费，也可勾选

多笔点击合并付款。 

 
交费时会提示本次交费金额以及收费方式，确认金额无误，并选择相

应的收费方式进行支付。请注意：每个银行对网上支付均设有限额,具体
可查询所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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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缴费操作指引 
银联在线支付：在收费方式中选择银联在线支付，点击支付后会跳转

到银联在线支付网址，选择所属银行并输入银行卡号，点击下一步（首次
使用需要下载安全控件）。下载安装后，输入预留手机号等相应信息即可
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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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询方式操作指引 
（1）交费业务：在交费业务中可以查询待缴金额和已缴费记录。 

 
 

 
（2）交费记录：可以查询交费成功的记录，会显示收费项目、收费

年度、区间、应收金额、实收金额、交费方式、票据号和交费时间等信息。 

 
 

   （3）订单记录：如果支付遇到问题或已经支付成功，都会生成一个订
单记录。这里会详细显示每笔订单的详细情况，比如：订单编号、订单时
间、订单金额、支付金额、收费方式和订单状态等信息。如果订单状态为
未处理，则说明该笔交费未成功；如果订单状态为已支付，则说明该笔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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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成功。 

    
    

（四）注意事项： 
1．请各位同学详细阅读中国银行《告知函》、《中国银行借记卡用

卡说明》。 
2．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应缴清选课课程所在学年的专业学费，

缴费成功才能取得选课资格，经主管部门确认后最终完成选课。如学生在
规定时间后再缴纳专业学费，由此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概由学生本人承
担。 

3．学生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应缴清所在学年的修读课程的学分学
费、住宿费、专业培训费，未按时缴纳的同学，将根据《广东财经大学全
日制学生学费住宿费缴纳管理办法》（粤财大﹝2016﹞57号）第二十九
条有关规定处理，将会影响到您正常修读课程、登记考试成绩、考试准许，
毕业论文开题、论文答辩等也无法办理。 

4．广东财经大学自助缴费系统正在进一步完善中，在缴费过程中，
如有疑问，请联系： 
学费缴费故障咨询：17620018658 熊工 
中行借记卡咨询：020-84179603 
财务处学费、住宿费标准咨询：020-84096865 
校医院医疗保险费咨询：020-84095138 
学费、住宿费、医疗保险费咨询时间为正常工作日。 
 
                       
 

  2019年 7月 19日 


